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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5月 21日（星期二）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
= 1 \* GB3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

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 2 \* GB3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1 日上

午 9:15至 2024年 5月 21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城大道北侧公司二楼会议室
（3）现场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文杰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5 人，代表公司股份 50,887,42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47.4496％。 其中：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有 5 人，代表公司股份 26,000,61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4.2441％。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 人， 代表公司股份 24,886,806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2055%。
（3）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部分监事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张

雅娟律师和陈魏律师对此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二、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50,887,42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票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李健、钟刚、饶威在 2023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2、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50,887,42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票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50,887,42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票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50,887,42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票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津贴实施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50,887,42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票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857,7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00%；反对票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6、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50,887,42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票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857,7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00%；反对票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50,887,42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票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857,7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00%；反对票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50,887,42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票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9、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50,887,42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票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0,898,71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票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857,7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00%；反对票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关联股东江西泰豪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回避表决，上述股东合计持有 19,988,706 股，回避表决的总
股份数为 19,988,706股。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50,887,42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票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50,887,42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票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50,887,42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票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张雅娟律师和陈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凤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出具的《关于凤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凤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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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全部提案均审议通过，无增加、变更提案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部分董事、监事以视讯方式出

席会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 5月 21日（星期二）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 5月 21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1 日 9:15~9:25；9:30~

11:30和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 5月 21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
间。

2、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12栋 B座 34层公司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化春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3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92,285,10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1991%。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
或列席了会议。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86,008,100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8778%。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3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6,277,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3213%。

2、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 31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6,278,0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1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 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000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6,277,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3213%。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并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向董事会提交了《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在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上

进行述职。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情况： 同意 487,875,4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042％； 反对

4,409,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5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1,86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7595％；反对 4,409,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2405％；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情况： 同意 487,935,4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64％； 反对

4,349,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83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1,92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7152％；反对 4,349,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2848％；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情况： 同意 487,908,4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09％； 反对

4,376,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89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1,90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2851％；反对 4,376,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7149％；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情况： 同意 487,968,4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31％； 反对

4,316,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76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1,96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408％；反对 4,316,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7592％；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情况： 同意 487,803,4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896％； 反对

4,48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10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1,79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6126％；反对 4,48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3874％；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 2024年度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情况： 同意 487,869,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030％； 反对

4,415,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7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1,86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6607％；反对 4,415,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3393％；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 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情况： 同意 487,836,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963％； 反对

4,448,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3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1,82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1351％；反对 4,448,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8649％；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情况： 同意 487,825,9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942％； 反对

4,45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5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1,81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9710％；反对 4,459,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0290％；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情况： 同意 487,825,9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942％； 反对

4,45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5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1,81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9710％；反对 4,459,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0290％；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小额快速融资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情况： 同意 487,830,4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951％； 反对

4,454,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4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1,82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427％；反对 4,45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9573％；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小额快速融资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情况： 同意 487,825,9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942％； 反对

4,45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5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1,81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9710％；反对 4,459,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0290％；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2、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实施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暨注销股票期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情况： 同意 488,097,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493％； 反对

4,18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50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2,09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2909％；反对 4,18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7091％；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黄丽云律师、许骜律师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
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三年年度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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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 5月 21日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 5月 21日。 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1 日 9:15-9:25，9:30-

11:30和 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1 日 09:15-15:

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泉口路 20号)。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邵兴祥先生。
6．会议通知：公司于 2024年 4月 3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7．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9 人，代表股份 131,061,384 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

26.2230％。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8 人， 代表股份 131,059,284 股， 占公司全部股份的

26.2226%。
（2）股东参与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2,100 股，占公司全

部股份的 0.0004％。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 13 人，代表股份 4,381,156 股，占公

司全部股份的 0.8766%。
注：中小股东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 131,061,38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数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 4,381,1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反对票数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数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 131,061,38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数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 4,381,1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反对票数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数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 131,061,38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数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 4,381,1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反对票数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数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 131,061,38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数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 4,381,1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反对票数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数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4年财务预算方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 131,061,38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数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 4,381,1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反对票数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数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 131,061,38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数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 4,381,1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反对票数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数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 131,061,38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数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 4,381,1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反对票数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数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 131,061,38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数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 4,381,1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反对票数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数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 131,061,38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数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 4,381,1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反对票数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数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 131,061,38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数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 4,381,1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反对票数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数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 11,508,99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数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数 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 4,381,1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反对票数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数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2．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 131,061,38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数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 4,381,1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反对票数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数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3．审议通过了《会计师事务所选聘管理办法》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 131,061,38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数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 4,381,1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反对票数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数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完成或超额完成 2024年目标任务实行奖励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票数 131,061,38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数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票数 4,381,1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反对票数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票数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炜衡沛雄（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指派汪献忠律师、苖宝文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议案、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会议形成的《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炜衡沛雄（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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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 5月 21日（星期二）下午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1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1日 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金渡工业园二期华锋股份综合大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谭帼英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52,979,03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7.8611％。
2、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52,977,83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7.8605％。
3、网络投票的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人，代表股份 1,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6%。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人，代表股份 2,055,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0811％。
5、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董事长谭帼英女士，独立董事周乔先生，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李胜宇先生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董事、总经理林程先生，董事、副总经理陈宇峰先生，董事周辉先生、卢峰先生，独
立董事罗玉涛先生、王大方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监事梁雅丽女士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监事朱曙峰先生、刘兰芹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并通过《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52,977,8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7％；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05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16％；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584％。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2、审议并通过《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52,977,83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7％；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05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16％；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584％。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3、审议并通过《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52,977,83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7％；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05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16％；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584％。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4、审议并通过《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52,977,83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7％；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05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16％；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584％。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5、审议并通过《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52,977,83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7％；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05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16％；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584％。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峰先生、甘子豪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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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被否决的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3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

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谢
建平先生主持。 会议于 2024年 5月 21日下午 2：00在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下东大街段 169号
禧玥酒店 38层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 28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520,920,42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5830%。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 5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80,915,3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1503%；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 23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40,005,086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4327%。

注：截止股权登记日 2024 年 5 月 13 日，公司总股本为 763,440,333 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的股份数量为 3,893,057 股(截至会议召开日，该数量无变化)，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因
此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759,547,276股。

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等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后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 520,920,42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519,662,3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85%；反对 1,200,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05%；弃
权 57,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26,315,26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4373%；反对 1,200,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4.3542%； 弃权 57,5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85%。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
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 520,920,42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519,595,3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56%；反对 1,267,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33%；弃
权 57,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26,248,26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1943%；反对 1,267,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4.5972%； 弃权 57,5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85%。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
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 520,920,42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519,662,3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85%；反对 1,200,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05%；弃
权 57,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26,315,26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4373%；反对 1,200,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4.3542%； 弃权 57,5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85%。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
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 520,920,42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519,652,8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67%；反对 1,267,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33%；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26,305,76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4028%；反对 1,267,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4.5972%；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

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预算方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 520,920,42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519,652,8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67%；反对 1,267,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33%；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26,305,76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4028%；反对 1,267,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4.5972%；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
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发展战略》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 520,920,42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519,652,8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67%；反对 1,267,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33%；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26,305,76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4028%；反对 1,267,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4.5972%；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
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24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 520,920,42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519,662,3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85%；反对 1,200,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05%；弃
权 57,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26,315,26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4373%；反对 1,200,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4.3542%； 弃权 57,5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85%。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
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保险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 520,920,42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519,595,3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56%；反对 1,267,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33%；弃
权 57,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26,248,26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1943%；反对 1,267,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4.5972%； 弃权 57,5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85%。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
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已获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 520,920,426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519,652,8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67%；反对 1,267,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33%；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26,305,76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4028%；反对 1,267,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4.5972%；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股份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参加投票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
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已获通过。

如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造成。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吴金凤、唐雪妮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2166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2024-034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对外担保进展情况概述
（一）本次对外担保情况
2024年 5月 21日，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北部湾金融租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北部湾金租”）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桂林莱茵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莱茵健康”）在北部湾金租办理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债权金额
为人民币 8,000万元。

（二）对外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4月 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桂林莱茵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成都
华高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包括但不限于展期或新增的借款、承兑汇票、订单
融资等）分别提供不超过人民币（外币按汇率换算）10,000万元和 10,000万元额度的担保，并同意授权
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负责该事项并签署相关协议文件， 授权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一年内有效，任意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10日披露的《关于 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

本次为全资子公司莱茵健康提供的担保事项在公司审议额度范围内。 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对莱
茵健康的实际担保余额为 8,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555%，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2,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桂林莱茵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 10月 13日
注册地点：临桂区临桂镇人民南路 19号
法定代表人：郑辉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食品
经营（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药品生产；保健食品生产；保健食品销售；化妆品生产；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生产；食品互联网销售；
饲料添加剂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食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公司的关系：莱茵健康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 年度，莱茵健康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实现净利润-43.78 万

元。 2023年末，莱茵健康总资产 44,919.88万元，所有者权益 43,736.88 万元，总负债 1,183.00 万元，资
产负债率为 2.63%。

信用情况：经核查，莱茵健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债权人：北部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保证人：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被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额：人民币 8,000万元；
5、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承租人应向债权人履行的全部债务；
6、保证期间：自本担保合同签订之日至主合同约定的最后一期租金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如有变更、解除或提前履行债务的，则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保证义务。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对外担保事项，有益于公司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

利益。 公司提供担保的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较好，公司对其
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 20,000万元，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17,500万元，对外担保余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589%。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
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北部湾金租签署的《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